


锡林郭勒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总体规划
（2025－2035年）

（送审稿）






2026年1月
[bookmark: _Toc22683][bookmark: _Toc18594][bookmark: _Toc27468]

[bookmark: _Toc22667][bookmark: _Toc30681][bookmark: _Toc3293][bookmark: _Toc27304][bookmark: _Toc5743]前  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2025年7月4日，锡林郭勒盟盟委、行署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锡林郭勒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实施意见》，全面开启了全盟“两山”转化实践的新征程。
锡林郭勒盟是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区域，拥有广袤草原、丰富林地和独特沙地生态系统，生态资源既是锡林郭勒盟的宝贵财富，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为全面推进全盟“两山”转化，积极探索具有锡盟特色的“两山”转化路径，力争到2035年全域建成“两山”转化实践区，为全区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锡林郭勒样板”，编制《锡林郭勒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总体规划（2025－2035年）》。规划在全面总结“两山”转化工作成效及面临的机遇挑战基础上，系统谋划“两山”转化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及重大工程，将作为全盟今后一个时期“两山”转化工作的重要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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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46][bookmark: _Toc9292][bookmark: _Toc13244][bookmark: _Toc22756]一、基础与形势
[bookmark: _Toc19216][bookmark: _Toc14498][bookmark: _Toc4844][bookmark: _Toc18571]（一）“两山”践行基础与成效
[bookmark: _Toc364][bookmark: _Toc24450][bookmark: _Toc11991][bookmark: _Toc17906][bookmark: _Toc21618][bookmark: _Toc24755][bookmark: _Toc6557][bookmark: _Toc206][bookmark: _Toc9149][bookmark: _Toc1032][bookmark: _Toc6164][bookmark: _Toc23994][bookmark: _Toc27343]1.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生态保护修复成果丰硕
锡林郭勒盟坚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担当，生态保护修复取得突破性进展。草原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4个试点旗县解决草原过牧问题成效显著，在自治区考核中均为优秀等次。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由2000年的不足30%提升至51%，“锡林浩特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项目”作为我国唯一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案例成为全球典范。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实现历史性转变，“乔灌草结合+工程固沙”模式成为全国推广范例，创新“风电光伏+生态治理”模式，沙地扩展蔓延趋势得到根本性遏制，沙尘天气发生频率和强度显著降低。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全盟65.06%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盟”。矿山地质环境修复成果丰硕，累计治理面积达350平方公里，48家矿山纳入绿色矿山名录，其中8家跻身国家级行列，白音华露天矿绿色矿山标准化试点填补自治区空白。全盟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连续五年位居全区首位，并稳居全国前列。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国考断面水质全部达标，无劣Ⅴ类水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稳定。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无污染耕地和土壤污染事件，农村牧区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bookmark: _Toc30629][bookmark: _Toc19523][bookmark: _Toc17549]2.价值实现路径有效拓展，产业发展效益稳步提升
锡林郭勒盟聚焦落实“五大任务”，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大力发展草产业，2024年，全盟饲草年产量达到25亿公斤。围绕肉牛、肉羊、奶业等优势产业，建成4个农牧业产业园区、2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和3个产业强镇，龙头企业达124家，肉牛、肉羊存栏量分别达236万头和1067万只，奶产量53.2万吨，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4%。品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入选国家级名录，“苏尼特羊肉”成为全国唯一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的羊肉产品，“锡林郭勒奶酪”品牌效应持续扩大，授权主体增至108家，品牌产品溢价超过18%。依托产业联结和利益联结机制，家庭牧场、合作社达到4952个，带动就业12586人。生态文旅融合深度发展，全盟建成A级旅游景区28家，培育了一批国家级和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创新开发浑善达克沙地漫游等特色线路及“生态+非遗”等融合业态，2024年旅游收入达231.4亿元，同比增长14.3%，庭院经济带动万余户农牧民实现增收。现代能源经济产业加速构建，新能源发电量和装机规模、储能电站规模均位居全区前列，绿电+先进载能等全区产业空白项目开工投产，在全国率先推动跨省区特高压绿电交易。
[bookmark: _Toc3548][bookmark: _Toc19235][bookmark: _Toc2842][bookmark: _Toc18145][bookmark: _Toc18602][bookmark: _Toc22836][bookmark: _Toc1556]3.体制机制创新深化推进，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有效
锡林郭勒盟着力创新体制机制，为生态价值转化提供坚实保障。构建高效协同治理体系，成立盟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面推行林草长制、河湖长制，形成覆盖盟、旗（县、市、区）、苏木、嘎查的多级网格化管理体系。积极探索适于锡林郭勒盟特点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科学核定载畜量，建立“一户一档”动态数据库，创新建立“牧户通”数据管理平台，严格执行季节性休牧。在乌拉盖管理区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示范，为全面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奠定了实践基础。盟内创新构建多元化农牧民利益联结机制，推广“托养利益联结”、阿巴嘎旗的“三联”（支部联建、产业联盟、资源联享）机制以及全盟范围的“党员中心户+合作社”模式，有效带动了农牧民增收并共享生态产业发展成果。积极利用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平台，多伦县参与林业碳汇、毛登牧场安装了国内首套自主研发的草原碳汇自动测定系统，推动生态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价值显化。持续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和公益林补偿机制。创新推出了“防风治沙贷”等特色信贷产品，探索环境权益质押贷款，形成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格局。
[bookmark: _Toc28888][bookmark: _Toc22739][bookmark: _Toc12688][bookmark: _Toc5118]（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bookmark: _GoBack]随着东北全面振兴、“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意见的出台，为锡林郭勒盟发展提供了多重叠加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人心，为全盟推动资源、生态、区位等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创造了巨大空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了强大共识，将为协同推进“两山”转化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是对照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对比先进发达地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效益仍然存在薄弱环节，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一是生态本底脆弱性制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生态系统本底脆弱，以浑善达克沙地和西北部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市等区域为主的草原退化沙化及荒漠化问题依然存在，制约优质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能力。水资源空间分布与区域发展需求不匹配，对生态产业布局和高质量发展形成一定约束。沙尘天气等自然因素及锡林河、乌拉盖河等部分河流水质波动，为生态品牌价值塑造和市场认可度提升带来挑战。生态短板共同制约着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
二是产业绿色转型与生态产品价值提升仍存短板。当前产业体系仍处于转型升级期，传统畜牧业和资源型产业作为经济的重要基础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绿色新动能的培育尚在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需持续深化。生态农牧业品牌价值具有较大提升空间，产业链延伸和精深加工水平尚需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增长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沙化土地治理与沙区特色产业培育仍需进一步衔接，沙产业规模效应和产业链延伸仍有发展空间；林草资源可持续经营能力有待加强，林下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提升产品市场化水平；农牧交错带生态修复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步伐相对稳健，特色生态种养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等新业态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文化旅游链条体系化、高端化、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交通、住宿及综合服务系统性支撑仍需加强，从“过境之地”向“旅游目的地”的转变仍需持续发力；矿区生态修复与新能源、农牧业融合发展取得一定进展，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模式仍需深化探索；工农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再生水回用等循环经济发展在技术应用、成本控制和市场机制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三是体制机制协同与政策保障仍需深化。“两山”转化涉及多个部门，以及不同旗县市（区）间的生态补偿和利益协调，现有体制机制在规划统筹、政策协同、资金整合方面仍存在壁垒，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治理效能有待提升，整体合力尚未完全形成。生态价值核算与市场化交易机制仍在探索与完善中，虽然拥有巨大的草原林业碳汇潜力，但交易变现的全链条机制尚处于探索阶段。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仍需完善，社会资本引入的激励机制、投资回报路径和参与渠道不够畅通，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生态补偿方式单一，现有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民生计和发展的支撑力度有限，补偿标准与保护投入不完全匹配，且缺乏与保护绩效更紧密挂钩的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机制，影响牧民持续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四是民生改善与绿色转型成果共享水平有待提升。农牧民增收渠道亟待拓展，通过资源入股、订单农业等方式参与生态产业发展的渠道尚需拓宽。生态价值转化形成的增值收益反哺农牧民的长效机制仍需健全。部分牧民在向生态管护、旅游服务等新领域转型过程中，面临专业技能提升和市场对接等现实需求。部分重点生态区域和牧区，在交通、通讯、环保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仍有短板，影响了生态产业发展和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制约了“两山”转化成果的广泛共享。
当前，锡盟正处于从“生态守护”迈向“价值实现”、从“传统发展”转向“绿色转型”的关键攻坚期，面临的问题交织叠加，决定了“两山”实践区建设具有复杂性、长期性、系统性。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才能有效突破瓶颈，走出一条符合战略定位、体现锡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bookmark: _Toc18245][bookmark: _Toc30981][bookmark: _Toc28698][bookmark: _Toc22833]二、规划总则
[bookmark: _Toc1758][bookmark: _Toc5526][bookmark: _Toc5355][bookmark: _Toc27954]（一）指导思想
[bookmark: OLE_LINK8]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紧紧围绕“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建设比较完备的生态防护体系、建成比较发达的生态产业体系、建立比较科学的经营管理体系为统领，以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绿富同兴为主线，统筹生态保护、产业转型与民生改善，积极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全面推进锡林郭勒盟“两山”实践区建设，为建设美丽内蒙古贡献锡林郭勒智慧和力量。
[bookmark: _Toc7826][bookmark: _Toc10968][bookmark: _Toc13481][bookmark: _Toc12694]（二）基本原则
厚植基础，生态优先。一以贯之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放在区域发展的重要位置，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生态修复方式，厚植绿水青山，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引领，绿色发展。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生态优势，促进生态与经济融合发展，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持续转化。
因地制宜，彰显特色。立足多样的生态资源本底，尊重地域差异和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因势利导，引导各旗县市（区）立足自身生态本底和发展阶段，明确主攻方向，找准转化路径，倡导差异化探索，避免同质化竞争，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两山”转化区域格局。
生态惠民，共建共享。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富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强化“两山”建设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大力发展富民产业，着力拓宽城乡居民增收渠道，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共建共享“两山”实践区建设发展成果。
[bookmark: _Toc23899][bookmark: _Toc10184][bookmark: _Toc28401][bookmark: _Toc31789]（三）规划范围和时限
规划范围为锡林郭勒盟辖区。
规划基准年为2024年，规划期限为2025—2035年，分为三个阶段，近期为2025—2027年，中期为2028—2030年，远期为2031—2035年。
[bookmark: _Toc16907][bookmark: _Toc2844][bookmark: _Toc20534][bookmark: _Toc2414]（四）规划目标与指标
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根本，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路径，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力争到2035年将锡林郭勒盟全域建设成为生态保护水平领先、绿色产业体系成熟、生态惠民成效显著、转化机制顺畅高效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实践区，为内蒙古乃至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锡林郭勒样板”。
近期目标（至2027年）：生态屏障功能进一步增强，完成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阶段性任务，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步提升，重点流域水质持续达标，绿色矿山建设比例显著提高。生态产业体系初步构建，优质饲草基地、良种繁育体系基本建成，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初见成效，现代生态农业、沙产业、林下种养初具规模，生态文旅品牌影响力扩大，文旅服务能力提升，“矿山修复+光伏/文旅/农牧”多元模式取得实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取得突破，生态补偿与市场化机制逐步落地。培育30个以上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两山”转化实践区。
中期目标（至2030年）：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更加完善。绿色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生态产业规模与质量效益同步提升，草牧业实现全产业链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新能源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沙地生态产品精深加工、林下中药材等特色产业集群形成，“草原+”“沙地+”文旅业态成为区域服务新引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基本建立，生态资产抵押、碳汇交易等市场化路径进一步实现，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有效建立。“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成效显著，生态经济占比和居民生态收入明显提升。培育50个以上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两山”转化实践区。
远期目标（至2035年），全域建成“两山”转化实践区，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和高质量稳定，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全面巩固。绿色产业体系成为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生态产品供给丰富优质，生态文化深入人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顺畅高效，“绿水青山”内化为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全国一流的生态品牌体系和转化模式，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展望本世纪中叶，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推动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生态环境更加健康优美，全面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锡林郭勒。

— III —

锡林郭勒盟“两山”转化实践区建设指标
	指标
类别
	序号
	指标
	2024年
	2027年
	2030年
	2035年
	牵头单位

	生态保护成效
	1
	PM2.5浓度（μg/m³）
	9
	完成上级规定的考核任务，且保持稳定或持续下降
	完成上级规定的考核任务，且保持稳定或持续下降
	完成上级规定的考核任务，且保持稳定或持续下降
	生态环境局

	
	2
	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50%，全部达到水质目标
	完成上级任务，且持续改善
	完成上级任务，且持续改善
	完成上级任务，且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局

	
	3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51
	稳定在45%以上
	稳定在45%以上
	稳定在45%以上
	林草局

	
	4
	生态质量指数（EQI）
	EQI为69.41
∆EQI为3.82
	∆EQI>-1
	∆EQI>-1
	∆EQI>-1
	生态环境局

	转化综合效益
	5
	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稳定提高
	稳定提高
	稳定提高
	统计局

	
	6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值
	－
	稳定提高
	稳定提高
	稳定提高
	农牧局

	
	7
	农畜产品加工业产值（亿元）
	65.65
	稳定提高
	稳定提高
	稳定提高
	统计局

	
	8
	旅游收入（亿元）
	245.43
	稳定提高
	稳定提高
	稳定提高
	文旅局


[bookmark: _Toc12348][bookmark: _Toc10990][bookmark: _Toc9752]
[bookmark: _Toc7418]三、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绿水青山生态本底
[bookmark: _Toc19641][bookmark: _Toc14387][bookmark: _Toc12162]（一）加强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严格草原“三区管控”，禁止随意改变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草原用途。严格执行基本草原保护、草畜平衡、禁牧休牧等制度，巩固治理草原过牧成果，科学核定天然放养牲畜适宜载畜量，因地制宜推行“放牧+补饲”“全年禁牧+舍饲”等模式，逐步扩大舍饲育肥规模，全盟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降到10%以下。加强退化草原分类治理，对部分退化草场实施草原改良、草原围栏封育等，逐步提高沙化地区植被覆盖度。健全灾害防控、草原生态监测等科技服务体系，推进人畜草和谐共生。鼓励农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到2035年，草原退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到45%以上。
[bookmark: _Toc30833][bookmark: _Toc11815][bookmark: _Toc9958]（二）全力推进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修复
坚决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严格执行《锡林郭勒盟坚决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实施方案（2021—2030年）》，分区治理重度、中度、轻度沙化区，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草原生态保护和修复治理等一系列项目工程，因地制宜推进沙化土地治理，科学恢复沙地植被。东部地区采取封育、禁牧等措施保护灌木林和沙地疏林；中部地区采取封、飞、造、种并举，乔、灌、草结合等措施实现植被恢复；西部地区采取封沙、育林、育草和禁牧、休牧、草畜平衡等措施减少人为干扰活动。到2027年，完成2800万亩沙化土地治理任务；到2030年，完成林草生态建设任务4108万亩。
协同推进光伏治沙。因地制宜实施“光伏+治沙”生态治理模式，探索实施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等立体化模式，建设集光伏发电、草灌种植、畜禽养殖为一体的太阳能复合生态工程。在浑善达克沙地西部集中连片重度沙化区推进规模化光伏治沙，在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建设新能源治沙基地，在乌珠穆沁治理区集中连片沙地推进光伏规划开发，以光伏治沙牵引禁牧保护+沙地治理+绿电增供+优质高载能产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增能增绿增收。
[bookmark: _Toc3175][bookmark: _Toc20815][bookmark: _Toc26716]（三）全面深化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严格实行占用林地总量控制，各类建设项目占用林地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的占用林地总量控制指标。严格限制天然林采伐，严禁非法占用林地、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以内蒙古宝格达乌拉国家森林公园、内蒙古滦河源国家森林公园、内蒙古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区域为重点，加强天然林保护与营造林建设，全面推进公益林管护，加快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采取退化林修复、中幼林抚育、灌木林平茬等措施，加快推进大兴安岭、燕山山脉毗邻地区“三北”六期工程建设，稳步提高森林植被覆盖度、提升森林质量。加强滦河、乌拉盖河、锡林河、高格斯台河湿地生态保护，建设水源涵养林。到2027年，新增森林生态修复面积70万亩以上，完成森林生态建设任务180万亩以上。
[bookmark: _Toc17775][bookmark: _Toc12040][bookmark: _Toc21473]（四）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监督，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农村零星耕地规整和农田集中连片治理，加强撂荒、休耕耕地治理利用。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土保持工程、农田防护林工程建设，系统提升土壤保持能力。以太仆寺旗、多伦县、正蓝旗、锡林浩特市等为重点，稳步推进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逐步建成高标准农田。
[bookmark: _Toc27674][bookmark: _Toc21909][bookmark: _Toc21992]（五）推动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
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矿山开发和保护利用，建立露天煤矿全生命周期治理机制。推动胜利、白音华、五间房、巴彦呼硕、贺斯格乌拉、博润鲁新等重点煤炭矿区和其他金属、非金属矿区持续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利用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等技术方法对闭坑、政策性关闭、废弃矿山闭坑进行综合治理。到2028年底，持证在产的90%大型矿山、80%中型矿山要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持证在产的小型矿山和剩余储量可采年限不足3年的生产矿山应参照绿色矿山标准管理。推进矿区绿色低碳、智能和创新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清洁能源应用。完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推动实施环境治理、生态再造、文化重塑等工程，推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矿业发展新模式。
[bookmark: _Toc4019][bookmark: _Toc11603][bookmark: _Toc23664][bookmark: _Toc16284][bookmark: _Toc20203]（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提升自然保护地建管水平。落实全盟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按照批复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地规划、调查、监测、建设等工作。深入实施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升工程。开展锡林郭勒草原、古日格斯台森林草原、乌拉盖湿地等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调查。以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为重点，开展城市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常态化监测。开展全盟野生动植物资源普查，构建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测网络，在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西乌珠穆沁旗等地建设草原、湿地、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站3处。完善生物多样性信息库，建立开放的信息化共享平台。依托大数据建设项目，对1300.34万公顷的生态保护红线、23个自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区域的生态状况及开发建设活动实施常态化和业务化监控。
打造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建立以自然保护地等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为斑块、以乌拉盖河、锡林河、滦河等多尺度生态廊道网络为支撑、点线面网相结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体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建设生物多样性友好单元，营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乡村农牧区家园。强化野生动植物遗传资源与种质资源收集、保藏与利用，保护好国家战略生物资源。推进锡林浩特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设，促进濒危物种保护。强化外来物种入侵风险防控。打造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锡林郭勒风采”样板。
[bookmark: _Toc8467]（七）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开展含VOCs物料生产、存储、运输、使用等全过程排查和整治，实施低效VOCs治理设施提升工程，加快实施低（无）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高质量推进水泥行业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2028年底前，水泥行业基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开展涉气行业低效失效治污设施排查整治。加大燃煤锅炉淘汰整治力度，持续推进清洁取暖改造，实施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强化非道路移动源综合治理。强化建筑施工、工业企业、道路等扬尘管控。开展餐饮油烟和恶臭异味专项治理。推进大气氨污染防控。完善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加强节水与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强化入河排污口监管，推进工业园区污水管网改造与整治，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深化河湖长制，加强岸线管控与“清四乱”专项行动，重点推进滦河等美丽河湖建设与评估。有序实施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强化设施运维管理。推进滦河、锡林河、乌拉盖河、闪电河美丽河湖建设。开展重金属污染物、医疗废物、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行业用地调查。严格用地准入，对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强化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控。监督化工企业、生活垃圾填埋场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定期开展自行监测、污染隐患排查。严守环境质量底线，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为“两山”转化提供坚实的环境容量支撑与保障。
[bookmark: _Toc29064][bookmark: _Toc31558][bookmark: _Toc11623]四、厚植生态资源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体系
[bookmark: _Toc29579][bookmark: _Toc3572][bookmark: _Toc4325]（一）深化现代草牧业发展提质增效
[bookmark: _Toc18281][bookmark: _Toc7316][bookmark: _Toc8357][bookmark: _Toc14087][bookmark: _Toc26101][bookmark: _Toc5793][bookmark: _Toc25417]1.建设高产优质饲草基地，保障供给
建设高产优质饲草基地。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草原资源，以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乌拉盖管理区、锡林浩特市及阿巴嘎旗部分地区为重点，建设集中连片规模化天然打草场，发展有机饲草产业，推进饲草储备基地和优质牧草（羊草）种子繁育基地建设。发展羊草、苜蓿、燕麦等优质饲草种植，扶持饲草生产加工龙头企业，增强饲草储备能力。围绕优质牧草全产业链建设，引导龙头企业加快发展草颗粒加工、全混日粮等精深加工产业，守护草原牧业的“绿色粮仓”。‌‌建设养殖棚圈、饲草储备库、青贮窖等项目，完善饲草储运销体系。到2027年，饲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25万亩；2030年，饲草种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
[bookmark: _Toc29434][bookmark: _Toc11969][bookmark: _Toc20618][bookmark: _Toc20887][bookmark: _Toc24236][bookmark: _Toc26953][bookmark: _Toc13053]2.推动品种改良与科学养殖，提升品质
提升肉牛肉羊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以南部旗县、沙区和主要水系流域为重点，打造优质良种肉牛产业带，到2030年肉牛存栏达到260万头；以天然草饲羊为主，坚持少养精养，重点在北部和西部地区建设“锡林郭勒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打造国家级肉羊产业集群，到2030年肉羊存栏目标1200万只。优化品种结构，鼓励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开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建设规模化养殖场与生态牧场。促进小农牧户与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广泛推广科学化、标准化饲养技术。推进华西牛良种繁育体系及国家肉牛种质资源中心扩建，开展肉牛托管代养基地建设，实现畜牧业“提质增效”双重转变。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驼马产业。加强蒙古马物种资源保护，在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和阿巴嘎旗实施蒙古马保护工程。开展产奶马、竞技马、仪仗马等新品种品系定向培育和良种马繁育。到2027年，马存栏稳定在20万匹以内。统筹发展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和二连浩特市等地区骆驼产业，建设骆驼养殖基地，探索培育以乳、肉、毛加工为主的驼产业。
[bookmark: _Toc14044][bookmark: _Toc28785][bookmark: _Toc7961][bookmark: _Toc27492][bookmark: _Toc30669][bookmark: _Toc28373][bookmark: _Toc15265]3.发展绿色有机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增值
提升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以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区为重点打造牛羊肉加工基地，促进农畜产品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增值。充分利用肉、乳、皮、脏器等畜产品资源，引进开发一批精深加工核心技术，推进牛羊肉精细分割、精品包装、熟食制品、酱卤食品和副产品综合利用等，升级延伸生熟肉类、高端乳品、生物医药、保健食品等产业链，促进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促进“运畜”向“运肉”转变。鼓励肉食品加工企业建设中央厨房和熟制品加工生产线，推动牛羊精深加工项目建设。建立覆盖全盟的特色产品销售体系，拓展线上+线下双渠道市场，有效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到2030年，全盟主要畜产品加工转化率稳步提升，羊皮、羊尾脂等副产品综合利用率达到90%。
发展优质乳制品产业。依托龙头企业，优化奶业布局，发展奶牛牧场和传统奶制品产业，突出“锡林郭勒奶酪”品牌优势，在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快建设奶业和特色乳制品产业基地。到2030年，奶牛存栏达到46万头，奶产量达到86万吨。在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左旗等马奶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地区，重点扶持建设中小型马奶生产加工企业、小作坊升级改造。在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骆驼养殖集中区，培育苏尼特双峰驼养殖专业户，加强与驼产业发达地区及驼产品企业合作，探索开发驼奶产业。
推动畜牧产品交易平台建设。建立标准化市场，依托标准化交易场地、公平称重体系与信息公示平台，实现活畜“集中交易、透明定价、便捷流通”。推进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哈拉嘎苏木朝克图和东乌珠穆沁旗额吉音高毕等活畜交易市场发展，开展畜牧产品交易场所和电子交易平台建设，着力构建覆盖城乡、面向全国、高效顺畅的畜牧产品市场体系。推进检验检测认证设施服务平台建设，强化全过程畜牧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专栏1 草原生态保护与草牧业现代化协同发展项目

	（1）草原生态修复重点工程：“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退化草原修复项目。
（2）饲草保障与生态建设重点工程：天然打草场、饲草储备基地建设，有机饲草认证基地、草种繁育示范基地、优质牧草（羊草）种子繁育基地等建设。
（3）良种繁育与科学养殖重点工程：打造“锡林郭勒羊”溯源体系与品牌示范基地，提升乌珠穆沁羊、苏尼特羊、察哈尔羊等全产业链发展；扩建国家肉牛种质资源保存利用中心，推进华西牛四级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推进蒙古马保护与特色马、骆驼产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代化牛羊棚舍和肉牛舍饲养殖示范区，因地制宜推进人畜分离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4）畜产品加工与价值链提升重点工程：推动牛羊肉精深加工与副产品利用产业发展，对锡林郭勒奶酪进行产业化升级，推进正蓝旗食品产业园、正镶白旗奶食品产业园建设，建设畜牧产品冷链物流与交易平台，推动农畜产品冷鲜加工销售基地建设。


[bookmark: _Toc13647][bookmark: _Toc11307][bookmark: _Toc3354]（二）推动沙产业融合发展壮大
在高水平保护的前提下，因地制宜鼓励特色经济林、林木种苗、灌木原料、沙漠生态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结合荒漠化治理，实施农业、牧业、林业复合经营，开发本土化耐寒旱、耐盐碱种质资源，建立“乔、灌、草（甘草）”相结合的立体生态治理体系，同步配套柠条、沙柳等本地原生灌木种，将药材采收后的秸秆、灌木循环利用，粉碎为生物质颗粒燃料，提高农林生物质剩余物综合利用效率。对中草药进行精深加工，提取沙棘黄酮等活性成分，探索打造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中药颗粒等中药材加工产业集群。适度开发甘草、有机果蔬等种植加工业，加快饲草料、沙地人工草地和优良乡土树种采种基地建设，形成种植、加工、市场和工贸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以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防沙治沙良种繁育科创中心建设为重点，推进沙地生态产品产业发展。
	专栏2 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与沙区特色产业培育项目

	（1）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工程：开展人工种草、封沙育草、人工灌木造林、工程固沙等工程，东乌珠穆沁旗和正镶白旗“以路治沙”项目。
（2）特色资源精深加工与产业集群工程：进行沙地中药材精深加工和特色经济林果与有机果蔬加工等，推动正蓝旗“三北”工程金莲花种植及饮品加工项目。
（3）沙区农林生物质循环利用产业化工程：建设集中式生物质颗粒燃料加工厂等。
（4）沙漠生态旅游与科普研学基地建设工程：推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防沙治沙良种繁育科创中心、西乌珠穆沁旗哈布其盖沙地综合治理示范项目、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公园建设项目等，升级建设区域性沙地生态种质资源库。


[bookmark: _Toc17235][bookmark: _Toc8956][bookmark: _Toc29394]（三）促进生态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发展温室农业、推广设施种植，建设高效设施种植业基地。重点发展莜麦、胡麻等特色种植业和高效节水农业，扩大燕麦等优质作物规模，推动绿色蔬菜品牌化与标准化建设，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建设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依托环京津冀区位优势，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打造国家级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发展农牧文旅融合产业。发挥南部农牧交错区优势，依托太仆寺旗、多伦县、正蓝旗、正镶白旗及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国有农牧场，以特色产业为支撑，建设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将农业种植与观光、民俗文化、非遗文化相结合，形成种植+加工+旅游产业链，带动锡林浩特市南郊、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多伦县滦源镇温塘河村等一批乡村建设农牧文旅融合示范体。

	专栏3 农牧交错带生态修复与乡村生态产业融合发展工程

	（1）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多伦县、太仆寺旗等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建设从“绿色种植+高端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正蓝旗中央厨房及速冻蔬菜加工项目、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
（3）打造“绿色智慧农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化示范区：正蓝旗上都镇菜园村有机瓜菜种植示范基地、正镶白旗京蒙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正镶白旗新河村果蔬产业园、太仆寺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bookmark: _Toc22655]（四）促进林下经济产业化升级
发展林下特色种养产业。加快新型林业经营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和森林景观利用等林下经济产业，打造林果、林药、林菌、林菜、林草、林禽、林畜等多种模式，推动林业产业立体化协调发展。加强林下养殖对提高土壤养分、减轻林木虫害、抑制杂草生长等方面的科学研究，积极推广科学实用的林下生态养殖技术。支持多伦县、正蓝旗、镶黄旗、太仆寺旗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推广野生抚育、仿野生栽培等技术，提升中蒙药材附加值。支持在东乌珠穆沁旗宝格达山国有林场等区域发展林下食用菌产业。
推动林下经济延链扩链。提高林下产品加工水平，配套建设冷链物流中心与精深加工基地，形成“种养加销”全产业链条。加快林下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培育若干林下经济产品仓储、深加工企业集团，开展林下产品采收、初加工、贮藏、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鼓励企业实施“种植（养殖）基地+龙头企业+产品精深加工”一体化建设，推动企业与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协议，深化“公司建基地、基地连农户”运行机制。探索打造林下特色中药材种植、科研、加工、仓储物流交易、新品种新技术引进示范推广、农旅融合一体化的现代林下中药产业集群。
	专栏4 林下经济产业发展

	（1）林地保护修复：森林抚育、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灌木平茬、更新造林等项目。
（2）林下特色种养产业：阿巴嘎旗乌兰图雅嘎查梭梭基地肉苁蓉嫁接、乌拉盖管理区中草药种植项目、多伦县中草药种植示范基地、镶黄旗“三北”工程林药种植产业基地“两化”项目、太仆寺旗“三北”工程林药种植基地“两化”项目，正蓝旗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赤芍种植项目。


[bookmark: _Toc3617][bookmark: _Toc24272][bookmark: _Toc3049]五、拓展“生态+”融合业态，培育绿色发展新引擎
[bookmark: _Toc2443][bookmark: _Toc13311][bookmark: _Toc15161]（一）推动“草原+”“沙地+”文旅深度融合
[bookmark: _Toc12855][bookmark: _Toc29758][bookmark: _Toc17798][bookmark: _Toc27007][bookmark: _Toc28446][bookmark: _Toc14705][bookmark: _Toc31297]1.优化全域旅游布局，做强主题精品线路
构建全域生态旅游发展格局。在严格遵循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及要求下，以生态保护为基础，依据旅游资源分布状况、风景道重点旅游线路分布情况、主要交通线路布局、旗县文化资源特色等，构建“一体两翼、一廊两环、多点全域”的旅游空间发展布局，以锡林浩特市为主体，东翼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等旗县和南翼多伦县、太仆寺旗、正蓝旗等旗县协同发展，通过千里草原风景大道串联重要景区景点和旅游资源，增加东部天边草原环线和西部浑善达克沙地穿越大环线，覆盖各旗县优质资源特色，形成“1个核心品牌、1个主题产业、8个旅游新业态、6个龙头项目、多条精品线路”的旅游产品体系，将锡林郭勒盟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草原休闲度假之都。
打造沉浸式草原旅游体验。坚持生态优先，严格遵循草原湿地保护要求，依托世界级草原湿地资源，加大草原旅游线路设计和目的地打造，继续推进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等草原旅游公路提档升级，丰富沿线旅游业态产品，围绕“草原+”，发展沙地穿越、研学、康养、乡村、冰雪、旅拍、红色旅游等新业态、新场景。以乌拉盖管理区、西乌珠穆沁旗为核心，重点打造草原那达慕节日品牌，打响擦亮“辽阔草原·锡林郭勒”文旅品牌。
发展浑善达克沙地旅游产业。在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科学合理利用的原则下，发展浑善达克沙地旅游产业。以国省干线、农村牧区公路等现有道路为主，设计打造穿越浑善达克旅游环线路网，推进打造自驾游首选地。形成“一条主线、一条大环线、六条小环线（多伦县环线、正蓝旗环线、苏尼特左旗敖仑淖尔环线、锡林浩特－阿巴嘎旗环线、正蓝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正蓝旗环线、太仆寺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环线）”的浑善达克沙地穿越大环线。合理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业态植入、要素分布，科学布局浑善达克沙地旅游产业。在锡林浩特市、正蓝旗和多伦县等地规划发展沙漠越野、沙漠探险、会议会展、农家乐、牧家乐等沙漠旅游。到2027年，“浑善达克拉力赛”成为全国知名文旅IP；到2030年，完成浑善达克沙地公园建设，“稀树草原·沙地圣境”成为全国知名品牌。
打造研学锡盟品牌。依托锡林郭勒盟自然人文资源，推出“骑乘、草原、沙地、地质、星空、露营、生态、非遗、民俗、边境、红色”等主题研学旅游产品。以西乌珠穆沁旗、乌拉盖管理区和正蓝旗为重点，发展集合草原环境、牧民生活、民俗风情、游牧体验、非遗传承于一体的锡林郭勒草原研学之旅。以“浩瀚银河、草原星空”为主题，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为重点，进一步推进集合民俗风情、天文航天科技体验、星空摄影、科普研学、自然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天文研学发展。依托宝德尔石林、二连浩特国家地质公园、国门景区，发展集合地质研学、科普学习、风景观光、美食体验于一体的锡林郭勒地质研学之旅。
构建以“中国草原那达慕”品牌为核心的产品体系。深挖和保护传统那达慕的文化内涵，推出多元的“中国草原那达慕”系列产品。以“草原那达慕”为基础，借锡林郭勒盟成为内蒙古自治区草原那达慕永久举办地之势，每年承办草原那达慕赛事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以“穿越浑善达克”为重点，进一步做大汽车那达慕活动。以“户外运动那达慕”“音乐歌舞那达慕”为特色，创新旅游业态和提升旅游吸引力。以“天天那达慕”“少年那达慕”为亮点，拓展县市区、苏木乡镇、嘎查村围绕那达慕主题的节庆产品。
加强马文化旅游发展。深入挖掘马文化资源，依托“西乌珠穆沁旗白马之乡”“阿巴嘎旗黑马之乡”“东乌珠穆沁旗黄骠马之乡”“太仆寺旗御马文化之乡”“正蓝旗花马之乡”等马文化品牌，创作推出一批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推动太仆寺旗御马苑、风情马镇、马文化生态旅游景区、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苑、西乌旗白马文化产业园等一批马主题教育研学基地创建提升。推出实施环多伦县300公里最美风景大环线马术穿越、苏尼特左旗马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苏尼特右旗草原快骥冠军马训练基地项目、正蓝旗元上都马苑项目，夯实马主题旅游产业根基。探索开发以马为主题元素的多元文化旅游休闲项目，开发以马为主题的旅游观光、体验线路，开发马主题研学产品和研学旅行活动，承办“中国马术大赛”等赛事活动，将现代马文化旅游业打造成富民产业。
推动冰雪旅游发展。推动多伦县多伦湖景区、锡林浩特市火山草原文化旅游区、西乌珠穆沁旗、乌拉盖管理区、苏尼特右旗等重点地区冬季旅游发展，因地制宜推出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冰上龙舟、冬捕等冬季旅游项目特色，共同打造京津以北冰雪旅游环线网络。
培育康养与休闲度假产业新高地。结合草原、温泉等生态与蒙医药等资源，发展草原疗养、森林疗养、温泉康养、沙漠休闲、沙疗沙浴、马奶养生等康养旅游产品，打造一批高品质有特色的康养度假村或酒店，配套蒙古包住宿、健康监测等标准化服务，加速构建特色康养服务体系，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
[bookmark: _Toc1275][bookmark: _Toc27498][bookmark: _Toc22998][bookmark: _Toc7334][bookmark: _Toc21384][bookmark: _Toc7692][bookmark: _Toc1643]2.提升服务设施能级，打造优质生态旅游目的地
推进重点景区建设。继续推进多伦湖旅游度假区、乌拉盖管理区九曲湾景区、元上都遗址世界遗产旅游区、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等景区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推进锡林浩特火山草原旅游区、多伦县三河缘景区和白音部落、乌拉盖管理区芍药谷等景区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推动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苑、锡林河草原旅游度假村、镶黄旗蒙古马文化博物馆、苏尼特右旗北疆戎旅温泉谷景区等景区持续提升。指导太仆寺旗牛奶湖畔景区化运营。推动多伦湖旅游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到2030年，全盟A级旅游景区达到35个。
提升生态旅游服务能力。构建三级旅游集散服务体系，分类完善旅游引导标识，建立覆盖全盟的旅游公共服务标识体系。大力发展智慧旅游，以“互联网+”网络平台为支撑，实施主要旅游区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实时信息推送，开发建设咨询、导览、导游等智能化旅游服务系统建设，大力推进5G、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建成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制定锡林郭勒盟旅游商品标准化开发模式，与牧业、加工业、服务业等深度合作延伸产业链，推动生态旅游成为“两山”转化的新增长极。
	专栏5 生态文旅产业发展工程

	（1）生态修复+环境整治提升，以生态治理修复直接创造或提升旅游核心吸引力：东乌珠穆沁旗额吉淖尔盐湖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锡林浩特市南煤矿废旧矿坑机车运动度假公园C级自驾车营地项目等。
（2）文化IP+生态体验，深度挖掘文化与生态资源，打造文旅产品：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文旅融合项目，西乌珠穆沁旗达布希勒图嘎查99号百里赛马道暨白马文化体验区项目，二连浩特文化旅游资源整体提升项目，正镶白旗星空营地4A级景区改造提升，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苑等。
（3）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增值，建设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接待能力与体验质量，实现生态区域的价值提升：太仆寺旗牛奶湖畔生态旅游品牌，西乌珠穆沁旗游牧部落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及九曲观景台建设项目，多伦县天湖西畔民俗文化中心，正蓝旗文化旅游基础设施（二期）建设项目，苏尼特左旗文化园提升改造工程项目，东乌珠穆沁旗珠恩嘎达布其边境旅游试验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东乌珠穆沁旗农村牧区公路“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项目等。
（4）业态融合+链式延伸，推动“生态+旅游+”产业融合，拓展产业链：镶黄旗“生态+低空+旅游”飞行营地提标改造项目，太仆寺旗旅游+体育+康养融合示范项目，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柳兰沟生态旅游，正蓝旗上都湖生态牧场自治区康养旅游基地。
（5）全域升级+品牌打造，以创建高等级旅游区或度假区为目标，对区域进行系统性的生态、产品、服务升级：乌拉盖管理区创建国家旅游度假区建设项目，多伦湖旅游度假区服务品质提升项目，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项目，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苏尼特右旗火红公路最美边境游，正蓝旗金莲川草原度假区项目，太仆寺旗贡宝拉格草原旅游度假小镇建设项目。


[bookmark: _Toc10794][bookmark: _Toc17004][bookmark: _Toc1863]（二）探索“矿山修复+”多元发展模式
[bookmark: _Toc7342][bookmark: _Toc17013][bookmark: _Toc27300][bookmark: _Toc11853][bookmark: _Toc13851][bookmark: _Toc12472][bookmark: _Toc6237]1.推广“矿山+农牧业”模式，打造特色生态农牧基地
针对锡林郭勒盟露天矿山复垦区域土壤特性，优先发展耐寒耐旱的优质牧草种植，鼓励配套建设标准化青贮窖、牧草加工点，探索形成“修复区种草－规模化青贮－舍饲养殖”的循环链条。依托牧区合作社组织，探索建立“矿山+合作社+牧户”利益联结机制，将修复土地流转给周边牧户发展生态养殖。
[bookmark: _Toc31034][bookmark: _Toc22575][bookmark: _Toc20899][bookmark: _Toc30417][bookmark: _Toc29501][bookmark: _Toc5644][bookmark: _Toc25117]2.深化“矿山+光伏”融合发展，释放清洁能源叠加效益
依托区域光照优势，在废弃矿坑、采矿沉陷区、排土场布局“光伏+”项目，采用“光伏+农业”修复模式，在修复区域种植耐阴作物，实现“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建立绿电消纳机制，前期通过“政策性资金+社会资本”完成基础修复，中期以“光伏发电收益”覆盖长期维护成本，后期形成“绿电生产+碳汇+土地增值”三重收益，推动光伏电力参与绿电交易。
[bookmark: _Toc11883][bookmark: _Toc724][bookmark: _Toc15640][bookmark: _Toc11024][bookmark: _Toc16085][bookmark: _Toc13610][bookmark: _Toc21062]3.拓展“矿山+文旅研学”业态，培育生态文旅价值载体
[bookmark: _Toc29328][bookmark: _Toc16308][bookmark: _Toc32238]依托修复治理后的矿山地貌、工业遗迹、原始草原生态本底等特色资源，推进矿山文化重塑，挖掘矿山工业文化内涵，规划建设矿山生态公园、工业旅游景区、生态度假区，打造集地质科普、生态教育、工业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文旅研学基地。推进正蓝旗五一三分场萤石矿等废弃矿区开展“两山”转化，实施西一矿生态修复及生态产品价值提升等重点项目，开展“矿山治理+文旅融合”模式，实现生态修复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巨大潜力。与二连浩特口岸联动，探索推进“蒙俄跨境游+矿山研学”特色线路打造。
	专栏6 绿色矿山建设与乡村振兴绿色发展项目

	（1）矿山生态修复+产业培育：锡林浩特市蒙东矿业智慧农业综合体项目，锡林浩特市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生态大棚建设工程。
（2）矿山生态修复+景观功能提升：锡林浩特市胜利一号露天煤矿2026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项目，锡林浩特市胜利东二号露天煤矿南排土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土壤改良工程，西一矿生态修复及生态产品价值提升，正蓝旗五一三分场萤石矿废弃矿区“两山”转化。
（3）矿山修复+光伏融合：结合矿区空间资源与光照优势，积极探索“光伏+生态修复”模式，推动清洁能源与生态治理协同发展。


[bookmark: _Toc115][bookmark: _Toc19737]（三）推动资源循环与低碳转型融合发展
[bookmark: _Toc3044][bookmark: _Toc5276][bookmark: _Toc21105][bookmark: _Toc4874][bookmark: _Toc10150][bookmark: _Toc27737][bookmark: _Toc16077]1.推动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增值
以“种养结合、循环利用”为主线，系统构建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体系，推动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培育“企业+合作社+牧户”利益联结模式，打造“修复区种草—舍饲育肥—粪污制肥—还田养草”的可持续产业链条。鼓励企业、合作社建设标准化秸秆储存场，配套专业化打捆、运输设备，形成覆盖集中连片种植区的收储运网络。推广秸秆青贮、颗粒饲料等加工技术，配套建设区域性秸秆饲料加工配送中心，推动秸秆饲料商品化、标准化发展。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利益联结紧密的秸秆利用、有机肥生产龙头企业，实现“变废为宝、点绿成金”。
[bookmark: _Toc5117][bookmark: _Toc18826][bookmark: _Toc16556][bookmark: _Toc20413][bookmark: _Toc28953][bookmark: _Toc26127][bookmark: _Toc6771]2.深化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
构建“治理—增值—修复”一体化循环体系，推动工业固废向生态资产转变。推进大宗固废高值化利用与生态化消纳，加快推进粉煤灰、尾矿、废矿石和脱硫石膏等工业固废在工程建设、矿坑（井）充填及荒漠化土地生态修复应用，鼓励发展加气砌块、绿色建材等高附加值产业，促进固废替代天然原料。探索在浑善达克沙地和乌珠穆沁沙地实施粉煤灰—有机质复合技术改良土壤，配合缓释肥料技术恢复植被，推动沙化土地治理与固废消纳协同。强化有价组分回收与全链条资源循环，开展铅锌银铜尾矿、冶金渣有价组分提取与再生利用，提升矿产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新增固废产生。到2035年，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0%，形成固废治理、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的“两山”转化实践路径。
[bookmark: _Toc24373][bookmark: _Toc94][bookmark: _Toc9378]3.推动可再生能源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加快推进蒙东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推动风光治沙项目，实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绿电规模化供给的双重效益。统筹外送和就地消纳，积极引进本地消纳转化项目，实现新能源新增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就地消纳高于外送比例。建立完善储能体系，谋划园区绿色供电、源网荷储一体化等市场化项目。推动构建“以新促新”“以绿制绿”产业新生态，打造千亿级绿电+优质载能一体化产业基地，确保新能源就地高效消纳，促进绿色电力就地转化为经济价值。
	专栏7 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和可再生能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

	（1） 工业固废高值化利用增值：锡林浩特市星煌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锡林浩特市科诺粉煤灰制微纳循环纸塑箱-高强复合轻质板一体化项目，乌拉盖管理区辉煌脱硫石膏综合利用建设项目，乌拉盖管理区粉煤灰制新型建材建设项目，二连浩特市年处理20万吨粉煤灰、煤矸石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苏尼特右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年产30万吨超细无机纤维及其制品项目，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尾砂综合利用项目和源浩羊绒废弃物高效循环利用项目。
（2）固废生态化治理利用增值：西乌珠穆沁旗综合利用煤电固废进行草原生态治理项目，乌拉盖管理区粉煤灰磁化复合肥建设项目，内蒙古金巢科工贸有限公司中蒙铁尾矿高价值金属清洁提取关键技术研发。
（3）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增值：正蓝旗生物质燃料加工项目。
（4）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增值：阿巴嘎旗、苏尼特右旗、正蓝旗、二连浩特市、正镶白旗等地风电项目，锡林郭勒京能智汇防沙治沙和风光伏一体化工程，乌拉盖管理区分布式光伏项目，阿巴嘎旗、苏尼特右旗等地光伏项目，苏尼特右旗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正蓝旗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能源基地，苏尼特右旗朱日和工业园区、正镶白旗绿色供电项目。


[bookmark: _Toc26370][bookmark: _Toc7521][bookmark: _Toc31585]六、健全价值实现机制，护航转化模式创新
[bookmark: _Toc5553][bookmark: _Toc2450][bookmark: _Toc28991]（一）建立生态产品监测和价值核算机制
[bookmark: _Toc19138][bookmark: _Toc2599][bookmark: _Toc16601][bookmark: _Toc22268][bookmark: _Toc30694][bookmark: _Toc2384][bookmark: _Toc15669]1.开展生态产品信息普查
构建全域生态产品普查体系。探索建立“天空地一体化”调查监测网络，综合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与地面核查等技术手段，系统开展生态产品基础信息调查。推进锡林郭勒盟生态产品分类编目与确权登记。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适时开展全盟生态产品价值（GEP）核算，推进各旗县市（区）分级开展核算，探索建立盟、旗县市（区）两级和部门互通的GEP生态产品信息平台，实现生态产品信息资源整合共享。
[bookmark: _Toc20625][bookmark: _Toc5411][bookmark: _Toc29852][bookmark: _Toc25887][bookmark: _Toc26948][bookmark: _Toc10559][bookmark: _Toc13052]2.加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应用
融入规划与决策。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在规划编制实施、政府决策和质效评价、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经营开发融资、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应用，推动形成与生态承载力相适应的产业和空间结构。
支撑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在草原、森林等生态系统碳汇能力评估等方面的应用，支撑碳汇项目开发与市场交易。运用文化服务类产品价值评估，推动区域公共品牌建设与生态文旅康养产业溢价。推动以生态资产核算价值为基础的抵押融资业务开展。
[bookmark: _Toc5799][bookmark: _Toc23990][bookmark: _Toc32012]（二）推进生态产品市场交易
[bookmark: _Toc10499][bookmark: _Toc1564][bookmark: _Toc18758][bookmark: _Toc7958][bookmark: _Toc11450][bookmark: _Toc24978][bookmark: _Toc1139]1.推进生态权益市场化交易
落实自治区森林、草原、湿地碳汇计量监测任务，科学评估草原、森林生态服务价值，实施林草湿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探索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和碳汇交易，支持多伦县、东乌旗、正蓝旗等有条件地区探索推动林草碳汇项目。鼓励企业购买生态碳汇用于碳履约，支持机关、事业单位、承办大型活动主办方等购买生态系统碳汇消除日常碳足迹，实现碳汇交易变现和价值转换。进一步落实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水权交易解决用水需求，探索开展用能权交易。完善生态产品确权、评估等配套制度，培育本地化第三方评估机构，拓宽生态价值实现渠道。
[bookmark: _Toc5936][bookmark: _Toc2436][bookmark: _Toc23294][bookmark: _Toc24308][bookmark: _Toc29750][bookmark: _Toc17046][bookmark: _Toc6127]2.推动生态产品产销对接
鼓励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东北等区域举办生态产品推介会，探索搭建生态产品交易电商平台，直观展示产品的生态价值和地域文化，拓展生态产品销售渠道。
[bookmark: _Toc6169][bookmark: _Toc26719][bookmark: _Toc5430][bookmark: _Toc21334][bookmark: _Toc21098]（三）健全生态保护补偿与绿色金融协同机制
[bookmark: _Toc9910][bookmark: _Toc606][bookmark: _Toc4645][bookmark: _Toc16014][bookmark: _Toc29715][bookmark: _Toc17063]1.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持续加大向上争取森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耕地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等转移支付资金力度，优化盟内补偿资金配置，及时足额下达资金并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稳步推进不同渠道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统筹使用，提高生态保护整体效益。进一步推动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滦河流域等重点流域开展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深化“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原则，推动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建立涵盖资金补偿、产业协作、技术支持等的多元化补偿关系。进一步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做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与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有效衔接，结合上级督察检查、信访举报等渠道发现的问题，全面梳理排查案件线索、对符合启动条件的及时研判启动，做到应赔尽赔。
[bookmark: _Toc26337][bookmark: _Toc27034][bookmark: _Toc3295][bookmark: _Toc14775][bookmark: _Toc1009][bookmark: _Toc5610][bookmark: _Toc20791]3.创新绿色金融服务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符合林草等生态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拓宽生态产业融资渠道。探索发展林权证抵押贷款，创新“生态贷”“草原碳汇贷”等金融产品，探索开展生态补偿收益权、碳排放权、排污权等进行质押的特色生态信贷业务。鼓励保险机构参与开发生态保护补偿绿色保险产品。
[bookmark: _Toc8822][bookmark: _Toc31574][bookmark: _Toc28693]（四）健全生态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林权、土地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建立健全生态产业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嘎查村集体牵头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实施“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等组织形式，将分散的草地、林地等生态资源经营权有序流转入股。支持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建立“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多元化利益分配方式。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利益联结紧密的生态产业联合体，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形成企业、合作社与农牧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生态产业发展格局。
[bookmark: _Toc14304][bookmark: _Toc19708][bookmark: _Toc7284][bookmark: _Toc2047][bookmark: _Toc24144][bookmark: _Toc31861]（五）强化生态产品品牌价值引领
加强区域公用品牌和地理标志品牌管理和保护，持续做强“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等核心生态品牌，进一步培育锡林郭勒牛、马、骆驼等新品牌，提升“察干伊德”“察哈尔奶食”等传统奶制品品牌影响力，加强那达慕、蒙古马赛事、乌兰牧骑等文旅品牌打造，建立健全品牌管理体系。持续优选推荐锡林郭勒盟绿色优势特色产品参加全区“蒙”字标标准制定工作，引导企业积极参加认证活动。实施严格的生态产品认证和溯源制度，确保品牌产品的生态品质。创新品牌营销方式，通过新媒体平台讲好品牌故事，传递生态价值。支持企业申请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等认证。推动生态产品包装标识规范化，突出生态特色和文化内涵。
[bookmark: _Toc28726][bookmark: _Toc10338][bookmark: _Toc10515]七、培育“两山”生态文化，构建全民行动体系
[bookmark: _Toc16420][bookmark: _Toc16230][bookmark: _Toc26963]（一）系统培育与弘扬“两山”生态文化
[bookmark: _Toc22360][bookmark: _Toc9211][bookmark: _Toc8276][bookmark: _Toc6898][bookmark: _Toc26462][bookmark: _Toc16693][bookmark: _Toc23955]1.传承与发展特色生态文化和“两山”理念
深入践行“两山”理念，系统挖掘与传承锡林郭勒盟传统生态智慧。全面梳理草原游牧文化中“逐水草而居”“取之有度”等蕴含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生态理念，对草原、沙漠等生态系统承载的生态文化进行系统性整理与时代化阐释。建立盟域生态文化资源数据库，推动重要生态文化资源数字化保存与活化利用，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奠定文化基础。
[bookmark: _Toc23166][bookmark: _Toc6380][bookmark: _Toc17234][bookmark: _Toc24390][bookmark: _Toc491]2.促进“两山”理念与文旅深度融合
将生态修复区、绿色矿山、治理后的沙地、生态旅游目的地等转化为生动的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与“两山”理念生态文化体验区，开发集生态体验、环境教育和文化传承于一体的沉浸式项目与研学线路，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深度感知生态保护和“两山”转化成效。
[bookmark: _Toc26141][bookmark: _Toc9769][bookmark: _Toc10295][bookmark: _Toc7609][bookmark: _Toc10482][bookmark: _Toc8236][bookmark: _Toc11429]3.拓展生态文化产品和“两山”理念传播途径
系统提升锡林郭勒盟生态文化和“两山”理念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充分运用新媒体平台，打造精准高效、形式多样的生态文化传播矩阵，广泛宣传“两山”理念的丰富内涵与实践成果。策划制作一批高质量的生态文化纪录片、短视频及融媒体产品，生动讲述锡林郭勒盟在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业发展及生态价值实现等方面的鲜活故事。举办绿色发展论坛等，持续开展具有地区特色的生态文化品牌活动，提升生态文化和“两山”转化公众参与度与社会影响力。
[bookmark: _Toc15722][bookmark: _Toc13501][bookmark: _Toc5913]（二）构建全民行动新格局
[bookmark: _Toc7820][bookmark: _Toc4823][bookmark: _Toc2489][bookmark: _Toc13988][bookmark: _Toc7176][bookmark: _Toc14270][bookmark: _Toc20862]1.积极培育“两山”理念意识
建立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机制，将“两山”理念全面融入国民教育、干部培训和社会宣传体系，推动生态文化和“两山”理念进校园、进社区，增强全民生态价值认知，持续筑牢“两山”转化的社会认同与文化根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宣传推广本地生态修复与绿色产业协同发展的成功案例，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和“两山”转化的内生动力。
[bookmark: _Toc9299][bookmark: _Toc24769][bookmark: _Toc26351][bookmark: _Toc31725][bookmark: _Toc25660][bookmark: _Toc251][bookmark: _Toc11066]2.搭建多元社会参与平台
[bookmark: _Toc10441]积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担当、社区协同、公众参与”的生态保护和“两山”转化共同体，持续拓宽社会参与渠道，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通过项目实施、技术支援等多种形式投身生态保护和“两山”转化。发展壮大生态环保志愿者队伍，引导其深入参与“两山”理念宣讲、绿色生活推广等宣传实践活动，全面营造崇尚生态文明、参与生态保护、支持绿色发展的社会风尚。
[bookmark: _Toc14904][bookmark: _Toc19712]八、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0901][bookmark: _Toc23487][bookmark: _Toc15637][bookmark: _Toc1690]坚持党对“两山”转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盟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统筹调度，盟生态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协调，各旗县市（区）党委（党工委）、政府（管委会）具体抓好落实，盟直各相关部门各负其责推进抓好落实。各旗县市（区）将“两山”转化工作纳入重要议事议程，制定年度计划，统筹推进实践区建设事项。要加强联动，确保本规划与“两山”转化实施意见、其他规划及部门政策衔接，加强向上沟通对接，力争将“两山”转化重点工作、重大项目纳入国家与自治区相关规划。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体系，积极争取各类专项资金以及中央和自治区生态奖补资金，优化各级财政投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注重加强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加大与高校、科研院所交流合作，吸引高层次科研团队和人才参与“两山”转化生态产业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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